
致理科技大學進修部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師生意見交流」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1月 26日(星期三)18：40-20：00 地點：行政大樓四樓多功能研討室 

主席：陳富強主任                            記錄：許彥俊 

參加人員：進修部師長及各班班長 

壹、主席致詞：(略) 

貳、各組業務宣導： 

【教務組】 

一、請班上同學多加利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portfolio】系統、或是由手機下載 

    智慧校園 APP(致理 i生活)，查詢個人之出缺勤情形、各科成績、職涯地圖（畢 

    業可選擇的職業）、課程地圖（需要修哪些課程）、證照地圖（可取得哪些證照 

    ）…等資訊。 

二、本學期重要日程： 

  (一)「轉系」申請：11月 24日(星期一)至 11月 28日(星期五) 

  (二)「停修」申請：12月 01日(星期一)至 12月 12日(星期五) 

  (三)期末考試週：1月 5日(星期一)至 1月 9日(星期五) 

  (四)學習成效檢討與回饋：1月 12日(星期一)至 1月 16日(星期五) 

  (五)其他日程請參閱本校「114學年度行事曆」。 

三、有關成績查詢、成績更改部分： 

  (一)期中成績：於 12月 1日(星期一)起開放同學查詢。 

  (二)期末成績：於 1月 21日(星期三)起開放同學查詢。 

  (三)若同學對成績有疑問，先向任課老師詢問（或查閱考卷）。若確認有誤，請 

    任課老師於成績登錄系統填寫「成績更正」申請書，通過後再進行成績更正。 

四、同學入學後，若發現所選讀的科系與自己的興趣不符，可提出「轉系」申請。 

    本學期申請時間為 11月 24~28日，相關規定請同學查詢當學期公告。 

五、若同學期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 

    、或重複修習課程經系上認定後、或因工作、個人身心之特殊狀況等因素，經 

    提出相關證明由進修部認定後可提出「停修」申請。本學期申請時間為 12月 

    1~12日，停修後至少仍應修讀一個科目，且繳交之學分費不予退還。詳細規則 

    請參閱「學生選課辦法」，或洽詢教務組。 

六、下學期第 1階段網路選課預計於 12月 24日開放，教務組將於 12月中公告下學 

    期「選課須知」，請協助提醒同學務必依規定時間進行網路加退選。在同學選課 

    前，請先上網完成本學期所有課程之「期末教學評量」。同學若遇選課相關問題 

    時，請向各系系辦公室或教務組詢問。 

七、請協助提醒同學於下學期開始選課前，留意下列事項： 

  (一)入學時之當年度系上訂定的「應修科目表」中，「是否有畢業門檻」、「可至 

      外系修課所承認的學分數」…等相關規定，以做為選課之參考依據。 

  (二)是否有重複修課的情形（即課程名稱相同，重複選修 2次），若有則第 2次重 

      複修習之學分數將不列計畢業學分。 

八、下學期夜四技、夜二技畢業班課程採 18週上課，第 1週需實體到校上課，第 16 



    週辦理期末考試，第 17~18週進行學習成效檢討與回饋。 

九、本校進修部學生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相關規定： 

  (一)一、二年級同學，每學期修課學分數上下限為 16～25學分。 

  (二)三年級同學，每學期修課學分數上下限為 12～25學分。 

  (三)四年級同學，每學期修課學分數上下限為 9～25學分。 

  (四)辦理超修、減修（開學第 1~3週申請） 

十、本校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部轉學考試招生資訊如下，若親朋好友有興趣者 

    可至「學校首頁」之「招生快訊」查詢詳細內容： 

  (一)簡章：由網路下載使用(http://exam.chihlee.edu.tw) 

  (二)報名日期：至 1月 26日(星期一)12:00止 

  (三)不需筆試，成績採「書面資料審查」。 

十一、同學如有聯絡資料之更新（包括電話、手機或通訊地址），請即時至進修部教 

    務組更正，以讓行政單位能將重要資訊即時通知同學知悉。同學如有更改戶籍 

    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或戶籍地址等），請攜帶戶籍謄本(三個月內)至教務組 

    更改。 
【行政組】 

一、班級櫃置於忠孝樓 2F，相關通知與公告(學校所發之通知均會加蓋相關單位章戳 

     )，均為與同學權益相關重要訊息，故請領取後務必宣導及公布，以免權益受 

    損。 

二、請同學確實做好課後教室「整潔運動」，維護良好的學習環境；另確實遵守「菸 

    害防治法」規定各級學校全面禁止吸菸(含電子菸等)，以落實【無菸校園】環 

    境，另請同學勿在誠信館【全家超商】外人行道（禁菸區域）吸菸避免造成商 

    家及路過行人困擾。 

三、進修部為方便學生請假，已實施線上請假，煩請事、病假在三日以內者，請利 

    用手機 APP線上請假。進修部學生考勤公布，每週三學校系統會發訊息至學生 

    校內個人信箱，提醒學生查閱個人出缺勤紀錄(亦可隨時進入 e-portfolio系統 

    中查詢資料)。且自缺勤當日起 21日內接受學生查詢更正，逾時不予受理。 

四、詐騙案件迄今仍層出不窮，近年來校內已有多位同學因網路購物等所衍生被詐 

    騙案件，呼籲同學多加慎思明辨，切勿貪圖小利及不要誤信網路、簡訊及電話 

    無法辨證對方身分之讒言等，並提醒切勿提供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避免 

    遭詐騙集團利用而受害。 

五、愛心電腦申請登記至 12月 3日(三)止，領取資格：未曾領取過本校愛心電腦之 

    在學學生(以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學生優先錄取，其次錄取一年級新生，如尚有 

    名額，以報名順序錄取)，申請網址：https://forms.gle/qAowi92YoQvp7DjX8 請 

    有需求同學儘速申請，預計於 114年 12月 19日(五)發放。 

六、進修部於 12月 3日晚上 18時 20分辦理賃居生座談；12月 10日晚上 18時 20 

    分辦理懷孕學生關懷座談，請班長協助轉知班上同學,行政組亦另行通知參加同 

    學相關訊息。 

https://forms.gle/qAowi92YoQvp7DjX8


七、同學於上下樓梯時應加以注意，如有光線不良務必開啟照明燈光且切勿奔跑或 

    觀看手機，以免肇生意外。 

八、機車停車許可申請(線上申請)：尚未申請停車許可之同學請儘速完成線上申請 

    及繳費，以免因逾期未申請無法使用校內停車場。 

  ※停車證申請系統 https://park.chihlee.edu.tw/stdParking/  

   【致理首頁→入口網站→上方應用系統→學生行政類→停車證申請系統】  

  ※自 11月 3日起停車場將試辦機車車道彈性調撥措施，原進場車道自 21時 30分 

    調整為離場車道，且進出柵欄將同時開啟提供機車同時離場，時至 2200時整恢 

    復成原先辦識車輛管制，該時段亦有義交及保全協助導引及管制請師生務必配 

    合，行駛該路段請減速慢行並保持適當車距，後續將視實施狀況再行檢討。 

九、本學期尚未完成學費繳交同學，請自行上台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站列印繳費單 

    進行繳費 (含「減免學雜費」、「就學貸款」補繳（退）差額之學生)。另第二階 

    段＂退費＂時間：將自 11月中起分批退費，如尚未提供帳戶者，請至學習歷程 

    檔案(ePortfolio)系統填寫個人帳戶資訊。 
参、建議與答覆： 

類
別 

項
次 

學生建議(意見) 業管單位答覆 

教
務
問
題 

 

1 對於學分抵免系統為何於期 

末確定有取得學分之後，還 

需要手動去系統認抵而不會 

隨期末成績登錄，另外非本 

系課程要按本系認抵反之則 

亦然？ 

(夜日二 A) 

因進修部各系不同年級之應修科目表仍有些

微不同，且各系對於本系外系選修的規定不

同，故同學在取得學分後需要登入系統進行

認抵。目前僅當學期之必修課會由系統直接

認抵，其餘選修、通識、隨班附讀等課程皆

需要手動進行認抵。若同學有操作問題，歡

迎洽詢本組。 

【進修部教務組】 

行
政
問
題    

  
   

 
  

  
   

 
 
 

2 C22.C32教室於前一班級課

程結束後，仍有大量垃圾未

清利及課桌椅凌亂造成環境

不整潔。 

(夜行三 B) 

教室如有髒亂等情形，請拍照後立即向行政

組反映，後由本組協調及督促，並加強於課

前巡檢。 

【進修部行政組】 

3 大門口警衛室外右側走道，  

能否比照後門全家超商前走 

道劃設為禁菸區？ 

 (夜設三 A) 

大門口警衛室外右側走道，非本校屬地，本

校無權劃設為禁菸區。 

【學務處校安中心】 

4 停車場門口紅綠燈號誌設置 

位置易造成混淆且標示不清 

，有無調整或改善空間？ 

 (夜企三 F、夜英一 A) 

經場勘後預劃於號誌燈桿張貼「依此號誌行

駛」以供本校師生參考。 

【學務處校安中心】 

https://park.chihlee.edu.tw/stdParking/


5 後門口全家超商前的網狀線 

常有車輛違停，容易造成行 

車死角，能否設立告示牌或 

請警衛協助勸導？ 

(夜企三 F、夜企一 A) 

1.禁止臨停區的告示牌設置有法律規範，若 

  非政府機關依規定劃設，民眾自行設置告 

  示牌，不僅沒有法律效力，還可能觸犯相 

  關法規，例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舉發，或在沒有劃設紅黃線的情況下， 

  擅自放置「請勿停車」告示牌，甚至可能 

  構成恐嚇罪 

2.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68條 

  規定，黃實線禁止停車路段之時間為每日 

  上午 7時至晚間 8時，如有延長或縮短之 

  必要時，應以標誌及附牌標示之。 

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條第 10款規   

  定：「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 

  ，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 3分鐘，保 

  持立即行駛之狀態。」、第 55條第 2項規 

  定：「接送行動不便之人上、下車者，臨 

  時停車不受 3分鐘之限制。」 

4.漢生門保全及導護義交可協助提醒，惟無 

  具備公權力身分行使驅離。另保全人員禁 

  止指揮交通即使實際擔任交通指揮引導工 

  作，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 

  定，並可能產生法律責任。  

5.惠請本校業管單位，就交通安全教育，加 

  強向師生宣導避免臨停接送與違停，以避 

  免造成行車安全死角與他人不便。 

【總務處事務組】 

6 和平樓四樓 D41教室走廊燈

不亮及二、四樓女廁各有兩

盞燈不亮。 

(夜設三 A) 

營繕組已於 12 月 3 日(三)完成更換。 

【總務處營繕組】 

7 圖書館五樓出電梯走廊有 

兩盞燈不亮。 

(夜資一 A) 

營繕組已於 12 月 3 日(三)完成更換。 

【總務處營繕組】 

8 學校網頁中校園導覽圖(包 

含大門口處)內容部分單位 

有所異動建議學校能重新檢 

視及更新？ 

(夜企三 F、夜日三 A) 

感謝同學的留意及指證，保管組將全面檢視

後儘速修正更新。 

【總務處保管組】 

 


